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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丰都县新引进骨干企业产业扶持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丰都县新引进骨干企业产业扶持暂行办法》已修订完成并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丰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0月16日
 
丰都县新引进骨干企业产业扶持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创新驱动、示范引领，加大骨干企业的引进、培育力度，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骨干企业是指在我县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投入强度和产出强度原则上达到我县工业园区现有入驻标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属低碳、环保、效益型制造业企业。
 
第二章　扶持政策
第三条　土地优先政策
优先保障项目建设用地。企业在丰都辖区内投资新建项目，按同期入驻项目优惠政策供地，并优先安排土地使用指标，优先办理立项预审、转报或核准手续。
第四条　固定资产投资补助政策
（一）新建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10000万元(含5000万元)以内的，按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的标准给予产业发展资金补助。
（二）新建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以上的，接其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的标准给予产业发展资金补助，产业发展资金补助最多不超过1500万元。
第五条　流动资金补助政策
（一）新建项目固定资产投资5000—10000万元(含5000万元)以内的，用于丰都项目流动资金的融资，自项目投产之日起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60％的标准给予贴息补助；若已享受相关贴息政策的，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补足至60％。补助年限最多为5年，贴息额度每年不超过100万元，补助总额不超过500万元。
（二）新建项目固定资产投资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以上的，用于丰都项目流动资金的融资，自项目投产之日起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80％的标准给予贴息补助；若已享受相关贴息政策的，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补足至80％。补助年限最多为5年，贴息额度每年不超过200万元，补助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第六条　其他扶持政策
（一）重庆市财政下达的民营经济发展专项和县级工业发展专项等资金优先支持龙头骨干企业丰都项目；优先推介新建项目申报国家、重庆市在创新驱动专项、产业引导基金、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专项建设基金、中央预算内资金等方面的政策性扶持资金。
（二）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龙头骨干企业加强区域品牌建设，推动要素聚集，提升区域配套能力；鼓励龙头骨干企业完善产业链、打造创新链、提升价值链，建立产业发展、产品研发协作平台；发挥龙头骨干企业示范带动效应，加强产业链整合和供应链管理，提高产业聚集度。
 
第三章　申请和兑现
第七条  产业扶持资金的兑现流程和办理时限参照《丰都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优惠政策兑现工作的通知》(丰都府办〔2016〕2号)执行。
第八条  企业建成投产其固定资产投资经认定后，产业发展资金一次性补助给企业。
 
第四章  附  则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原《丰都县新引进骨干企业产业扶持暂行办法》（丰都府办发〔2017〕12号）自本暂行办法施行之日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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